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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1971年稅務 (修訂 )條例》加入了第 21A條和其他條

文，以推行第二屆稅務條例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增訂該條和相

關的第 15(1)(a)和 (b)條，旨在確保在香港的商業活動所產生或相

關的某些款項會在香港課稅，並訂明這些款項的某百分比為應

評稅利潤。這些收入的相關類別，載列在第 15(1)(a)和 (b)條。概

括來說，這些收入包括因有人在香港使用，或有權在香港使用

某些工業和知識財產而收取的專利權使用費或特許權費。明確

來說，這些收入是指任何人因在香港上映或使用電影片或電視

片膠卷或紀錄帶、任何錄音、或任何與上述項目有關的宣傳資

料而收取或應累算的款項 [第 15(1)(a)條 ]；以及任何人因有人在

香港使用或有權使用任何專利權、設計、商標、版權物料、秘

密工序或方程式或其他相類似性質的財產，或因傳授或承諾傳

授與該等項目有關的知識，而收取或應累算的款項 [第 15(1)(b)
條 ]。根據其他條文，該等款項是無須課稅的。  
 
2. 最初，第 21A條規定，無論在甚麼情況下，如任何款項

根據第 15(1)(a)或 (b)條須被當作是因在香港經營某行業、專業或

業務而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入，該款項的 10%應視為應

評稅利潤。不過，後來制定的《 1993年稅務 (修訂 )(第 4條 )條例》

和《 2003年收入 (第 2號 )條例》，修訂了該條文，令情況有所改

變。有關修訂會在下文第 5至 11段作進一步討論。  
 
3. 隨着《 2004年稅務 (修訂 )條例》的制定，稅務條例增加

了一項推定條文，即第 15(1)(ba)條，而第 21A條的範圍亦相應地

被擴大，將第 15(1)(ba)條所指的收入包括在內。不過，第 21A條

訂明的應評稅利潤計算方法則維持不變。  
 
4. 制訂第 15(1)(ba)條的用意，是為把原本無須課稅的款

項，納入有關的課稅範圍，就是任何人如因有人在香港以外地

方使用或有權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任何專利、設計、商標、版

權物料、秘密工序或方程式或其他相類性質的財產，或就傳授

或承諾傳授與該等項目有關的知識而收取或應累算款項，而該

款項在確定某人就利得稅的應評稅利潤時是可予扣除的款項，

則該款項便要課稅。有關修訂會在下文第 12至 14段作進一步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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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A條的修訂  
 
《 1993年稅務 (修訂 )(第 4條 )條例》  
 
5. 政府在 1993年修訂法例，阻止一些香港公司企圖濫用第

21A條，與海外的相聯者安排避稅計劃。  
 
6. 典型的第 21A條「計劃」涉及一家香港公司使用「機構

內部」自行發展的商標。由於這公司擁有該商標，使用商標時

不會招致任何可扣除的開支。一般避稅的做法是由香港公司與

在海外 (例如英屬處女群島 )成立的附屬公司達成「出售及租回」

安排。該香港公司把第 15(1)(a)或 (b)條所指的一類財產的擁有權

轉讓給海外的附屬公司，然後支付巨額的專利權費或費用，從

海外附屬公司租回該財產的使用權，繼續在香港使用該財產。

這項安排在稅務上的目的，是香港公司可以根據該條例第 16(1)
條，全數扣除所繳付的專利權費或費用；但根據第 21A條，海外

附屬公司只須就這筆款項的 10%課稅。換句話說，集團既保留

了資金，亦可就所涉及的專利權費或費用獲得 90%的稅務扣除。 
 
7. 雖然本局可引用一般反避稅條文第 61A條打擊利用第

21A條的避稅計劃，亦曾經有這樣做，但要就每宗個案爭論是否

適用，將會耗費不少時間和金錢。為向納稅人和稅務局提供明

確的指引，以及貫徹政府堵塞避稅途徑的承諾，財政司在 1993
年 3月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修訂第 21A條。  
 
1993年修訂條例如何對付避稅情況  
 
8. 第 21A條被納稅人利用作避稅，原因是付款者一般可全

數扣除有關款項，而根據當時的第 21A條 (其中並無說明交易雙

方之間的關係 )，只有收款者手中的 10%的收入會被評定為應評

稅利潤。此外，香港的集團如要在香港境外成立附屬公司，並

確保該附屬公司不在香港經營業務，是簡單不過的事，這樣亦

助長了有關的避稅行為。  
 
9. 針對上述情況，修訂條文規定，如果一筆款項是得自相

聯者，通常須把這筆款項的 100%（即不會扣除支出），而非該

筆款項的 10%，當作應評稅利潤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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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不過，採用 100%比率是有所限制的，原因是如果對所

有付給相聯者的款項都採用 100%比率，就可能會影響跨國集團

把科技從外國輸入香港。在沒有任何資料顯示跨國集團利用第

21A條就海外發展的科技避稅的情況下，增訂的條文規定在某些

情況下， 100%計算比率並不適用於有關付款。明確來說，修訂

條例在第 21A(1)(a)條加入但書，載明「但如局長信納，在香港

經營某行業、專業或業務的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均沒有全部或

部分擁有所繳付的該筆款項所關乎的該項財產」，則得自相聯

者的任何款項都不會採用 100%比率計稅。在這個情況下，以及

當有關款項並非得自相聯者時， 10%比率會繼續適用。  
 
《 2003年稅務 (第 2號 )條例》  
 
11. 2003年的修訂由財政司司長在 2003年財政預算案中提

出，並在 2003年 7月通過。修訂旨在把須被當作為應評稅利潤的

比率由 10%提高至 30%，適用於第 21A條涵蓋而不受 100%比率所

規限的款項。新比率 30%適用於 2003年 4月 1日或以後收取或應

累算的款項；不過，如果款項是在該日前應累算，但在該日或

之後才收取，舊比率 10%仍然適用。  
 
《 2004年稅務 (修訂 )條例》  
 
12. 有鑑於一個不利稅收的法庭裁決，政府在 2004年制定了

新的第 15(1)(ba)條，賦權稅務局繼續以行之已久且廣受接納的

方法，就專利權費作出評稅。新增條文規定，如有人在香港以

外地方使用或有權使用屬第 15(1)(b)條列舉的知識財產，而就上

述情況支付款項在確定某人的應課稅利潤時是可扣除的開支，

則該款項須被當作是收款人的應課稅利潤。不過，本條文不適

用於 2004年 6月 25日或之前收取或應累算的款項。  
 
13. 2004年的修訂條例，是基於終審法院一宗案例 CIR v. 
Emerson Radio Corporation [1999]  5 HKTC 122  ( 以 下 稱

“Emerson”)。以《稅務條例》第 15(1)(b)條來說，該案的裁決與

稅 務 局 自 1971 年 該 條 文 生 效 後 沿 用 的 釋 義 方 法 不 一 致 。 在

Emerson一案之前，稅務局一直認為，以第 15(1)(b)條來說，如

果付款人是在香港經營業務，並使用一個知識財產生產應課稅

利潤，則無論有關業務的貨品在何處製造或售賣，有關的知識

產權就是「在香港使用」。不過，終審法院在Emerson一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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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香港製造的貨品的相關專利權費才可以根據第 15(1)(b)
條課稅；在香港以外地方製造的貨品的相關專利權費，則不應

課稅。在港商的製造基地大部分均遷往港外的情況下，該裁決

可能令本港流失大量利得稅，原因是支付專利權費的一方可就

該項開支獲得扣除，但非居住於香港的收款者則可以豁免課稅。 
 
14. 因此新制定的第 15(1)(ba)條維持了稅務對稱原則，避免

稅收的流失，亦與第 15(1)(b)條的立法原意相符。其他稅務轄區

在專利權費方面，也採取了相類似的條文，以保障稅收。 2004
年的修訂條例亦擴大第 21A條的範圍，不但涵蓋按第 15(1)(a)和
(b)條須被當作是應課稅的款項，亦包括第 15(1)(ba)條所指的款

項。  
 
 
第 21A條的應用  
 
15. 一般來說，第 21A條適用於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所收取

的款項。第 20B條訂明這類款項如何評稅和收稅。《稅務條例釋

義及執行指引》第 17號討論了有關的條文，並特別說明香港人

士有可能為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負上的利得稅稅務責任。  
 
16. 對付款者來說，政府在 1993年、2003年及 2004年就第 21A
條所作的修訂不會影響他們支付的專利權等費是否可以獲准扣

除。有關款項是否會獲准扣除，仍按第 16(1)條的條文決定。  
 
17. 至於第 21A條，在考慮是否應把有關款項的應評稅利潤

定為較低比率 (即 10%或 30%，視情況而定 )或 100%時，首要決定

的問題當然是該筆款項是否得自相聯者。第 21A(3)條就「相聯

者」一詞有詳盡的界定，以遏止藉著第三者的界入而規避有關

條文的規限。在確定任何款項是否得自任何相聯者時，必須同

時參考第 21A(2)條的條文。該條載明，假如任何信託產業的受

託人或該受託人所控制的法團付出或收取款項，則視情況而

定，該筆款項須當作是各得自該受託人、該法團和該項信託的

受益人，或須當作是各由該受託人、該法團和該信託的受益人

所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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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相聯者的條文，以及第 21A(3)條對有關的用詞，如

「相聯法團」、「信託的受益人」、「控制」、「主要職員」

和「親屬」等所作出的界定，基本上與第 16E條和第 39E條所載

的相似。  
 
19. 在考慮過第 21A條的條文後，如果結論是有關款項不是

得自相聯者，則本局會以較低比率計算應評稅利潤。不過，假

如該筆款項是得自相聯者，則該筆款項的 100%會被當作是應評

稅利潤，除非「局長信納，在香港經營某行業、專業或業務的

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均沒有全部或部分擁有所繳付的該筆款項所

關乎的該項財產」。在這方面，本局接受「擁有」是指直接擁

有的意思。舉例來說，雖然公司的股東是擁有公司股權的某個

百分比，但該股東並不擁有公司的資產—這些資產是由該公司

作為一個享有分開和獨立法律地位的個體所擁有。  
 
20. 假如該筆款項是支付給一名相聯者，而付款人或收款人

認為有關財產擁有權的過往紀錄會令局長「信納」上述但書是

適用的，則可請局長以事先裁定方式，決定較低的比率是否適

用。不過，本局不會就假設性的情況作出裁定。  
 
 
事先裁定  
 
21. 除了提供《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31號 (「事先

裁定」 )第 15段所列的資料和文件外，對第 21A條作事先裁定的

要求必須符合下列規定－  
 

(a) 負責付款的人 (「付款人」)、擁有有關財產的人 (「納

稅人」 )，或任何一方的獲授權人必須簽署該項要

求的申請書。  
 

(b) 須遞交納稅人購買有關財產的協議書副本，以及

陳述購買的原因。  
 

(c) 須遞交付款協議書的副本。  
 

(d) 假如該項財產並非由納稅人全部擁有，則須遞交

有 關 其 他 擁 有 人 和 他 們 所 分 別 佔 有 的 權 益 的 資

料。假如是相聯者，亦須說明該人與納稅人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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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須提供有關該項財產擁有權的全部詳細紀錄，假

如因某種原因未能提供這些資料，則遞交申請書

時要一併解釋詳情。遇有先前的產權擁有人曾經

是或仍然是納稅人相聯者的情況時，則須詳細說

明他們之間的關係。  
 

(f) 遞交由雙方簽署的聲明，說明據納稅人和付款人

所知，並無任何在香港經營某行業、專業或業務

的人士在任何期間全部或部分擁有相關的財產。  
 
22. 鑑於個案所涉及財產的性質，擁有權紀錄屬複雜的個案

理應不多。現時的產權擁有人，顯然應該知道出售該財產當事

人的資料 (如有的話 )。很多時候，有關的財產是由現時的產權擁

有人所發展的，在這種情況下，則不會有先前的擁有人。  
 
23. 一般來說，本局在集齊上述資料後便可作出裁定。該裁

定會以信件形式發出，並由局長或其授權的人員簽署。不過，

在一些情況下，本局可能需要在作出裁定前，向納稅人或第三

者索取進一步的資料。  
 
24. 在作出裁定時，本局會採取個別審查的方法來處理每宗

個案。因此，某宗個案的裁定結果，並不限制本局日後處理另

一宗相類個案時，須作出同樣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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